
梅州市梅江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三期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测算评价报告

广大会师专审字［2025］第 018 号

广东大川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目录

一、项目基本情况 ...........................................2

（一）项目名称 ...........................................2

（二）实施单位 ...........................................2

（三）项目概况 ...........................................2

二、项目收益与支出预测评价 .................................4

（一）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4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 .............................4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10

（一）项目债券融资还本付息保障系数 ......................10

四、风险分析 ..............................................11

（一）项目债券融资风险分析 ..............................12

五、总体评价结论 ..........................................14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测算评价报告 广大会师专审字[2025]第 018 号

广东大川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1 0762-3110000

梅州市梅江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三期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测算评价报告

报告号：广大会师专审字[2025]第 018 号

梅州市梅江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梅州市梅江区财政局委托，对梅州市梅江区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三期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

行评价并出具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测算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一预

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梅州市梅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梅州市梅江区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三期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计划用于梅州市梅江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

套管网建设项目三期，已通过广东东江勤诚（龙川）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

核。

编制财务评价报告目的是为了评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在

编制评价报告时运用了一整套假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梅州市梅江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推测性假设，而这些事项和行动预期在未来未必发生，并

且变动可能重大，因此实际结果仍然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本

评价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情况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并非

对预测情况承担保证责任。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审核，我们认为，在梅州市梅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梅州市梅江

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三期的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梅州市梅江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

套管网建设项目三期在预测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预期项目收入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平衡。

本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申请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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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我们同意将本评价报告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所必备的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梅州市梅江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

设项目三期

（二）实施单位：梅州市梅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项目概况：

1.建设地点：梅江区城北镇、金山街道、长沙镇、西阳镇和三角镇 5

个镇街。

2.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污水处理设施 40 座，资源化站点 60 座，

资源驿站 15 座，配套浇灌工具 3100 套。新建污水干管约 26.104km,污水

支管约 19.480km,接户管约 54.240km,修复污水管网 15.553km,混凝上预制

检查井 434 座，塑料检查井 6960 座。对 7 套现状污水治理设施进行提升改

造，配套浇灌工具 3 套，增设污水干管约 2.359km,污水支管约 2.438km,

接户管约 15.060km,塑料检查井 1752 座，同时建设配套设施含乡村振兴服

务驿站，屋顶光伏开发等。

3.项目实施情况

梅州市梅江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三期总投资

15,496.00 万元，开工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28 日，预计 2025 年 12 月竣工

验收。

（四）项目总投资

项目建设投资总额 15,496.00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为 13,298.58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 1,461.19 万元，基本预备费为 736.23 元。

（五）项目资金安排

本项目总投资 15,496.00 万元，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6,0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38.72%。其中以前年度已发行专项债券资

金 2,000.00 万元，2025 年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4,000.00 万元。项目资

本金 9,496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61.28%，由地方财政部门计划统筹安排，

待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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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项目债券发行计划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已发行债券 2025 年申请发行债券 发行年限 计划后续发行债券 合计

1 2,000.00 4,000.00 20 0.00 6,000.00

以前年度已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 万元。

2025 年计划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4,000.00 万元，发行期限为 20年，假

设债券年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本金到期一次性支付。

本项目专项债券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 2：本年及项目专项债券融资还本付息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金额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第一年 2,000.00 2,000.00 2.56% 51.20 51.20

第二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三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四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五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六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七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八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九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十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十一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十二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十三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十四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十五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十六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十七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十八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十九年 6,000.00 6,000.00 2.56% 4.05% 213.20 213.20

第二十年 6,000.00 2,000.00 4,000.00 2.56% 4.05% 213.20 2,213.20

第二十一年 4,000.00 4,000.00 0.00 4.05% 162.00 4,162.00

合计 6,000.00 4,264.00
10,26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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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收益与支出预测评价

（一）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2017 年财政部公布财预［2017］89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在

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专项债券，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

券，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根据《通知》要求，我们对项

目如下内容进行评价：

1.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即收益预

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

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发行人预测的各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7.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为基础。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

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

支出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

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

1.收入预测

本项目主要来源于污水处理费收入、驿站收益、光伏收益、化肥收益。

（1）污水处理费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污水处理费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4〕151 号）第四条“污水处理费

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地方国库，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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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专款专用。”第二十一条“污水处理费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

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以及污水处理费的代征手续费支出，不得挪

作他用。”政府建立污水处理农户缴费制度，将使用自备水源、自来水的

用户均纳入污水处理收费统一体系，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

本项目总受益人口约 35255 人，35%为居民用水，按照每人每天 0.08

吨污水产生，污水处理费为 0.6 元/吨，65%为工业用水，按照每人每天 0.15

吨污水产生，污水处理费为 7 元/吨，根据梅州市梅江区第七次人口普查人

口每年增长 1.44%计算，GDP 每年增长 3%计算，运营期生产负荷率按第一、

二年（13个月）50%、第三年起往后按 100%考虑。运营期内污水处理费收

入 19,946.78 万元。

（2）驿站收益

本项目利用位置好的地方，采用污水处理设备工艺在地下建设农村污

水治理设施，同时，由社会资本牵头，在地上建设光伏、储能系统、汽车

充电桩、乡村旅游服务站、乡村物流基站、休闲驿站等配套设施，不仅可

以提升村容村貌和景区整体旅游品质，同时也可以获取充电桩充电收益和

租金收益成。

本项目预计选择 15个位置交通好、靠近人流量的站点进行投资，每个

站点布置 3台充电桩和一个用于直播带货和物流集散的休闲驿站，其中每

台充电桩功率 120KW，休闲驿站约 80㎡/站，单座驿站具体收益情况如下：

1）单台充电桩收益

充电桩使用率按照 3小时/日，充电效率系数 70%，年运行天数 250 天，

收益根据充电桩服务费 0.5/kwh 计，则单台充电桩年收益为：

120×3×70%×250×0.5=3.15 万元

2）驿站站房租赁及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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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地市场价约 0.55 万元/年。

综上，单座资源驿站年收益为 3×3.15 万元+0.55 万元=10 万元。

15 个驿站每年合计总收益在 150 万元，GDP 每年增长 3%计算。运营期

生产负荷率按第一、二年（13个月）50%、第三年起往后按 100%考虑。运

营期内驿站收益 3,701.03 万元。

（3）光伏收益

本项目在新建的 105 个站点的基础上，合计 7,517.60 平方米光伏板，

拟建一套光伏发电系统，各个站点光伏板覆盖整个站点。本项目中积极引

入光伏发电系统，一方面可以解决站点的用电问题，另一方面，多余的电

量可以并入到电网中，实现收益，回补一部分项目建设经费。同时这也是

一项绿色、环境友好型项目。根据梅江区的气候情况，日均发电时长按 5

小时计算，光伏板发电效率为 0.2 度电/（㎡*h），电价按 0.45 元/度计算。

日均发电度数总和 0.75 万度，年均发电度数总和 274.39 万度，日均收益

约为 0.34 万元，年均收益约为 7517.60 ㎡*0.2 ㎡/h*0.45 元/度*365 天

=123.48 万元，GDP 每年增长 3%计算。运营期生产负荷率按第一、二年（13

个月）50%、第三年起往后按 100%考虑。运营期内光伏收益 3,046.69 万元。

（4）化肥收益

本项目资源化利用站点日用水量为 825 吨，一亩地每年要施肥 400 公

斤，每吨 3000 元，100 吨水替代 64 公斤的化肥。

每年化肥收益：825*365/100*64/1000*3000/10000=57.82 万元，GDP

每年增长 3%计算。运营期生产负荷率按第一、二年（13个月）50%、第三

年起往后按 100%考虑。运营期内化肥收益 1,426.62 万元。

收入明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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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营业收入项目

合计 备注污水处理

费收入
驿站收益 光伏收益 化肥收益

第一年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期

第二年 37.49 6.25 5.15 2.41 51.30
11 个月建设期，

1个月运营期

第三年 470.10 77.25 63.59 29.78 640.72

第四年 953.75 154.50 127.18 59.55 1,294.99

第五年 967.48 159.14 131.00 61.34 1,318.96

第六年 981.41 163.91 134.93 63.18 1,343.43

第七年 995.54 168.83 138.98 65.08 1,368.43

第八年 1,009.88 173.89 143.15 67.03 1,393.95

第九年 1,024.42 179.11 147.44 69.04 1,420.01

第十年 1,039.17 184.48 151.86 71.11 1,446.63

第十一年 1,054.14 190.02 156.42 73.24 1,473.82

第十二年 1,069.32 195.72 161.11 75.44 1,501.59

第十三年 1,084.72 201.59 165.95 77.71 1,529.96

第十四年 1,100.34 207.64 170.93 80.04 1,558.93

第十五年 1,116.18 213.86 176.05 82.44 1,588.54

第十六年 1,132.25 220.28 181.33 84.91 1,618.78

第十七年 1,148.56 226.89 186.77 87.46 1,649.68

第十八年 1,165.10 233.70 192.38 90.08 1,681.25

第十九年 1,181.87 240.71 198.15 92.78 1,713.51

第二十年 1,198.89 247.93 204.09 95.57 1,746.48

第二十一年 1,216.16 255.36 210.22 98.43 1,780.17

合计 19,946.78 3,701.03 3,046.69 1,426.62 28,121.12

综上，本项目未来产生的收入合计为 28,121.12 万元。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本项目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人工费、动力费、管网维护费、检测费、纳

厂费及其他费用等。

（1）人工费

本项目建成后，共有 105 座污水处理设施，分布于 5 个街镇，拟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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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巡检、维修、打理，另有 1 人为机电设备操作维修人员。平均月工

资按 4500 元/人计算，则人工费=3×4500 元/（人·月）×12月/年=16.2

万元/年。GDP 每年增长 3%计算（运营期第 14 个月起增长）。运营期内人

工费支出 408.24 万元。

（2）动力费

本项目共涉及281个自然村，其中有13个自然村纳入镇区污水处理厂，

设计水量合计 317t/d，剩余 268 个自然村共计建设 105 座污水处理站点，

其中 103 座为资源化利用站点，设计水量合计 825t/d，2 座为污水处理设

施，设计水量合计 55t/d，总设计水量为 1197t/d。另对 24 套现有污水处

理设施进行整改，增设配套管网。

用电单价按 0.8 元/度计算，动力费用计算如下：

①纳入污水处理厂的 13 个自然村，设计污水量为 317t/d，无需要提

升设施，无需动力。

②103 座资源化利用站点，处理水量为 825t/d，采用太阳能光伏或无

需动力费用。

③2座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为 55t/d，日耗电量为 15.87 度电。

④24 套现有污水处理设施整改，按平均每套运行功率 5kw/h，每天运

行 8小时计，日耗电量为 5kw/h×8h×24 套=960 度电。

综上所述，本工程的年动力费用为：（15.87+960）×365×0.8=28.50

万元/年。

按 GDP 每年增长 3%计算（运营期第 14 个月起增长）。运营期内动力

费支出 718.09 万元。

（3）管网维护费用

管网疏通及维护费参照其他项目的情况，取 5 元/米，管网总长度为

166.089km，维护率取 20%。

管网维护费=5×166.089×1000×0.2=16.61 万元/年。

按 GDP 每年增长 3%计算（运营期第 14 个月起增长）。运营期内管网

维护费用支出 418.55 万元。

（4）检测费

根据《广东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与评价标准》，农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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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至少半年度进行一次出水水质化验自行监测，按 300 元/套/季度计取，

则 600 元/套/年。

本项目运维设施为 105 座，则水质检测费=600 元/套/年×105 座=6.3

万元/年。

按 GDP 每年增长 3%计算（运营期第 14 个月起增长）。运营期内检测

费支出 158.76 万元。

（5）纳厂费用

纳入镇区污水处理厂的水量为317t/d，处理1立方污水的成本约为0.8

元，则年运行费用为 317×0.8×365=9.26 万元/年。按 GDP 每年增长 3%计

算（运营期第 14个月起增长）。运营期内纳厂费用支出 233.26 万元。

（6）其他费用

其他运维费包括办公费、企业合理利润、污泥清掏营运费及设备维护

费等，按照 2000 元/套/年计取。本项目运维设施为 105 座，其他费=2000

元/套/年×105 座=21.00 万元/年。按 GDP 每年增长 3%计算（运营期第 14

个月起增长）。运营期内其他费用支出 545.00 万元。

经测算，在债券存续期内相关税费合计 0.00 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为

免税收入，驿站收益、光伏收益、化肥收益按照分别按照 13%税率、9%税

率、3%税率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值税进项按照建安费用的 9%计算。城

建税、教育费附加按增值税的 10%计征，经测算，在债券存续期内增值税

可用进项税完全抵扣，不计算。

成本明细如下表：

表 4：项目成本预测表（单位：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人工费 动力费
管网维

护费用
检测费 纳厂费用 其他费用 合计 备注

第一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建设期

第二年 1.35 2.37 1.38 0.53 0.77 1.75 8.16

11 个月

建设期，

1个月运

营期

第三年 16.20 28.50 16.61 6.30 9.26 21.63 98.49

第四年 16.69 29.35 17.11 6.49 9.53 22.28 1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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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人工费 动力费
管网维

护费用
检测费 纳厂费用 其他费用 合计 备注

第五年 17.19 30.23 17.62 6.68 9.82 22.95 104.49

第六年 17.70 31.14 18.15 6.88 10.11 23.64 107.62

第七年 18.23 32.07 18.69 7.09 10.42 24.34 110.85

第八年 18.78 33.03 19.25 7.30 10.73 25.08 114.18

第九年 19.34 34.03 19.83 7.52 11.05 25.83 117.60

第十年 19.92 35.05 20.43 7.75 11.38 26.60 121.13

第十一年 20.52 36.10 21.04 7.98 11.73 27.40 124.77

第十二年 21.14 37.18 21.67 8.22 12.08 28.22 128.51

第十三年 21.77 38.30 22.32 8.47 12.44 29.07 132.36

第十四年 22.42 39.44 22.99 8.72 12.81 29.94 136.33

第十五年 23.10 40.63 23.68 8.98 13.20 30.84 140.42

第十六年 23.79 41.85 24.39 9.25 13.59 31.76 144.64

第十七年 24.50 43.10 25.12 9.53 14.00 32.72 148.98

第十八年 25.24 44.39 25.88 9.82 14.42 33.70 153.45

第十九年 26.00 45.73 26.65 10.11 14.85 34.71 158.05

第二十年 26.78 47.10 27.45 10.41 15.30 35.75 162.79

第二十一年 27.58 48.51 28.28 10.73 15.76 36.82 167.67

合计 408.24 718.09 418.55 158.76 233.26 545.03 2,481.93

经测算，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总成本为合计 2,481.93 万元。

3.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

根据上述预测计算，本项目运营期累计可实现收入共计 28,121.12 万

元，扣除支出成本部分 2,481.93 万元，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共计

25,639.19 万元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债券融资还本付息保障系数

债券融资项目收益为污水处理费收入、驿站收益、光伏收益、化肥收

益的现金流入，建设期需支付的资金利息由项目建设金支付。

根据前述对项目未来数据的合理预测，在债券存续期间内共产生可用

于还本付息金额的净现金流入 25,639.19 万元，能够覆盖债券本息金额

10,264.00 万元，债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 2.50 倍。同时，本地区经济及财

政收支增长稳健，项目不能偿还对应融资本息的风险较低，用于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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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充足性得到保障。

表 5：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保障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项目相关收

益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1 第一年 0.00 51.20 51.20

25,639.19

2 第二年 0.00 213.20 213.20

3 第三年 0.00 213.20 213.20

4 第四年 0.00 213.20 213.20

5 第五年 0.00 213.20 213.20

6 第六年 0.00 213.20 213.20

7 第七年 0.00 213.20 213.20

8 第八年 0.00 213.20 213.20

9 第九年 0.00 213.20 213.20

10 第十年 0.00 213.20 213.20

11 第十一年 0.00 213.20 213.20

12 第十二年 0.00 213.20 213.20

13 第十三年 0.00 213.20 213.20

14 第十四年 0.00 213.20 213.20

15 第十五年 0.00 213.20 213.20

16 第十六年 0.00 213.20 213.20

17 第十七年 0.00 213.20 213.20

18 第十八年 0.00 213.20 213.20

19 第十九年 0.00 213.20 2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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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项目相关收

益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20 第二十年 2,000.00 213.20 2,213.20

21 第二十一年 4,000.00 162.00 4,162.00

合计 6,000.00 4,264.00 10,264.00

本息覆盖倍数 2.50

四、风险分析

（一）项目债券融资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不

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污水处理费收入、驿站收益、光伏收益、

化肥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谨慎性原则，对污水处理

费收入、驿站收益、光伏收益、化肥收益的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经测算，在污水处理费收入、驿站收益、光伏收益、化肥收益预测下

降 10.00%计算收益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约为 2.22 倍；当污水处理费

收入、驿站收益、光伏收益、化肥收益预测下降 20.00%计算收益情况下，

本息覆盖倍数为 1.95 倍。同时，项目存续期间不存在任何资金缺口，完全

可实现正常本息偿付的自求平衡。因此，本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污水处理费收入、驿站收益、光伏收益、化肥收益预测下降时本息覆盖倍

数详见下表。

表 6：项目收益预测下降 10.00%计算收益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项目相关收

益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1 第一年 0.00 51.20 51.20

22,827.08

2 第二年 0.00 213.20 213.20

3 第三年 0.00 213.20 213.20

4 第四年 0.00 213.20 213.20

5 第五年 0.00 213.20 213.20

6 第六年 0.00 213.20 2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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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项目相关收

益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7 第七年 0.00 213.20 213.20

8 第八年 0.00 213.20 213.20

9 第九年 0.00 213.20 213.20

10 第十年 0.00 213.20 213.20

11 第十一年 0.00 213.20 213.20

12 第十二年 0.00 213.20 213.20

13 第十三年 0.00 213.20 213.20

14 第十四年 0.00 213.20 213.20

15 第十五年 0.00 213.20 213.20

16 第十六年 0.00 213.20 213.20

17 第十七年 0.00 213.20 213.20

18 第十八年 0.00 213.20 213.20

19 第十九年 0.00 213.20 213.20

20 第二十年 2,000.00 213.20 2,213.20

21 第二十一年 4,000.00 162.00 4,162.00

合计 6,000.00 4,264.00 10,264.00

本息覆盖倍数 2.22

表 7：项目收益预测下降 20.00%计算收益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项目相关收

益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1 第一年 0.00 51.20 51.20

20,014.96
2 第二年 0.00 213.20 213.20

3 第三年 0.00 213.20 213.20

4 第四年 0.00 213.20 2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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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项目相关收

益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5 第五年 0.00 213.20 213.20

6 第六年 0.00 213.20 213.20

7 第七年 0.00 213.20 213.20

8 第八年 0.00 213.20 213.20

9 第九年 0.00 213.20 213.20

10 第十年 0.00 213.20 213.20

11 第十一年 0.00 213.20 213.20

12 第十二年 0.00 213.20 213.20

13 第十三年 0.00 213.20 213.20

14 第十四年 0.00 213.20 213.20

15 第十五年 0.00 213.20 213.20

16 第十六年 0.00 213.20 213.20

17 第十七年 0.00 213.20 213.20

18 第十八年 0.00 213.20 213.20

19 第十九年 0.00 213.20 213.20

20 第二十年 2,000.00 213.20 2,213.20

21 第二十一年 4,000.00 162.00 4,162.00

合计 6,000.00 4,264.00 10,264.00

本息覆盖倍数 1.95

由以上分析可见，本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五、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

并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

认为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

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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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认为，在预测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项目可以釆

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广东大川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河源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5 年 01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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